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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东莞市发展

和改革局联合印发《东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23-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现将《规划》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规划》背景

《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提出“地级以上市、县级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

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并向社会公开。”为全面落实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彻落实

《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要求，推动东莞市建筑业转型升级，提

高城乡人居环境水平，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城乡

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结合东莞市实情，组织编制本绿色

建筑发展专项规划。

二、《规划》目标

明确东莞市绿色建筑发展目标、任务与分区，助力建设东莞

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按照近期、中远期等提出绿色建筑（星



级绿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建筑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

等具体任务指标要求。

三、《规划》分区

管理分区：依托东莞六大片区城市发展格局和各片区发展定

位，建立以中心城区、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为核心，以水乡新城

特色升级为契机，紧密联系深圳东进战略向东拓展，打造东莞绿

色建筑六大管理片区发展格局，划分为城区片区、松山湖片区、

滨海湾片区、水乡片区、东南临深片区和东部产业园片区 6 个管

理分区。

目标单元：以管理分区内的镇街行政单元为基础，将目标单

元按照管控要求从高到低分为一级目标单元、二级目标单元、三

级目标单元和四级目标单元，实行四级管理，并根据指标控制的

方式设置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

重点发展区域：东莞国际商务区、松山湖（生态园）、滨海

湾新区、水乡新城等区域作为东莞市绿色建筑的重点发展区域，

是创建高星级绿色建筑发展的聚集区。绿色建筑重点发展区域内

新建民用建筑项目，绿色建筑建设要求不低于二星级。

控制性详细规划片区（控规单元）：全市共分为 289 个控规

单元，其中重点区域 15 个、核心控规单元 78 个，基础控规单元

196 个。以各目标单元范围内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片区为基础，在

各控规单元中落实绿色建筑要求。



四、《规划》主要特色

1.结合东莞市市镇两级的扁平化管理特点，构建了“管理分

区－目标单元－控规单元”的三级管控体系，绿色建筑要求明确

到控规片区，便于落地实施。

2.绿色建筑要求从高到低，将东莞市各控规单元划分为“重

点区域”“核心控规单元”和“基础控规单元”，做到了因地制

宜、重点突出和协同发展。

3.根据东莞市工业建筑建设比例较大的特点，结合我市推进

现代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工作要求，提出在工业建筑中推广先进蓄

冷技术、太阳能光伏等绿色低碳技术，推动东莞工业建筑绿色低

碳发展。

五、解读内容

1.《规划》中管理分区、重点区域、目标单元及控规单元的

划分依据？

（1）管理分区：参照上位规划、产业空间布局、城市特定

重点发展区域以及各类园区地域边界进行划分，分为城区片区、

松山湖片区、滨海湾片区、水乡新城片区、东南临深片区和东部

产业园片区。

（2）重点区域：对接东莞市国土空间规划内容，结合东莞

市重点发展平台建设，选择东莞国际商务区、松山湖园区、滨海



湾新区和水乡新城等区域作为东莞市绿色建筑发展重点区域，打

造东莞高星级绿色建筑聚集区和重点示范项目。

（3）目标单元：参照建设主管部门的行政边界，以东莞市

各镇街作为目标单元。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目标单元潜力值，

将目标单元按照管控要求从高到低划分为一至四级目标单元。

（4）控规单元：采用层次分析方法进行潜力分析，将潜力

分析结果与各控规单元的范围进行叠加，按照分值高低将控规单

元划分为核心控规单元和基础控规单元。

2.如何有效传导并执行《规划》中的绿色等级要求？

按照东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情况，分以下三种情况在规

划阶段落实本规划的绿色建筑相关要求。本规划发布后：

（1）在编或正在修编的控规单元，在法定图则或管理图则

中明确本规划的相关要求，绿色建筑要求按照本规划对应的控规

单元指标要求执行。若本规划中无与之对应的控规单元，则可按

照本规划所规定的基础控规单元要求执行。规划用地条件中均应

明确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2）已编控规单元暂未计划修编的，在控规技术规范中明

确本规划的相关要求，绿色建筑要求按照本规划对应的控规单元

指标要求执行。规划用地条件中均应明确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3）未编制控规单元的，绿色建筑要求可按照本规划所规

定的基础控规单元要求执行，如所属地块属于重点区域的，按照

重点区域的要求执行，规划用地条件中均应明确绿色建筑等级要

求。

3.《规划》的具体实施要求

（1）自《规划》正式印发日起，我市控规单元按照《规划》

文本第十九条落实规划传导要求。

（2）新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或《建

设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时间在《规划》印发日期后，应

按照《规划》对应的控规单元指标要求执行，若本规划中无与之

对应的控规单元，则按照本规划所规定的目标单元要求执行，所

属地块属于重点区域的，按照重点区域的要求执行。并应在规划

用地条件中明确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4.建筑类型中“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包括工业用地范

围内用于居住、科研、办公功能的建筑）”的具体含义？

民用建筑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两大类，指

供人们居住和公共活动的建筑，工业用地范围内用于居住、科研、

办公等民用建筑功能的建筑，应按公共建筑类型进行判断并执行

相应绿色建筑等级标准。

5.非工业地块上同时含有居住功能和公共建筑功能的混合

建筑绿建等级如何界定？



上述混合建筑属于居住建筑也属于公共建筑，应分别按居住

建筑及公共建筑的建筑面积要求进行判断，绿色建筑等级要求一

致时，按具体等级要求执行，有更高等级要求的，以较高的绿色

建筑等级要求执行。

6.超高层建筑实施绿色建筑三星级的依据是什么？

我市新建超高层建筑应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

部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建科〔2021〕7

6 号）中超高层建筑不得低于绿建三星级标准的要求执行。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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